
工伤医疗服务协议

甲方：株洲市中心医院 

乙方：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为了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更好的为企业服务，甲乙双方本着为社会分忧、为员工解难、为企业增效的原则，诚心诚信，平等合作，经双方友好协商自愿签订合作协议如下：

第一条：服务事项

   乙方员工（已参与工伤医保的职工）发生工伤后以甲方为定点医院治疗。

甲方为乙方提供优先、便捷、安全、优质的门诊、住院、健康体检等医疗服务，开放急救绿色通道，先行垫付医保目录范围内的全部医疗费用，但不包含自费部分。

第二条：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员工的工伤认定结果出来后20个工作日内，提供工伤结算单及工伤认定书复印件交甲方，甲方为乙方代行报销和结算医疗费、工伤人员住院补助费等相关事宜。

（2）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乙方主张应由乙方承担的费用。

2、甲方义务

（1）甲方根据乙方需求尽力做到优先安排会诊、检查、治疗与手术，或请专家会诊、咨询和手术。

（2） 甲方应严格掌握出入院标准，及时为符合出院条件的工伤职工办理出院手续。工伤职工拒绝出院的，甲方应自通知其出院之日起，停止工伤医疗记账，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乙方。

（3）甲方限于技术和设备条件不能诊治的工伤职工，需转往其他医疗机构诊疗的，应按有关规定向乙方提出转诊建议，并填写申请单，听取用人单位意见，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办理转诊手续。

（4）甲方严格在目录范围内使用工伤保险药品、治疗项目、服务设施，最大限度地为乙方节省医疗费用。

（5）甲方应配合乙方定期或不定期对工伤职工门诊及住院有关情况进行抽查。

（6）甲方不定期为乙方提供医疗咨询服务，或发放医疗知识宣传手册，不收取医疗费用。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权利
   乙方可免费邀请甲方专家不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急救知识培训。

    2、乙方义务
（1）根据甲方的规章管理制度，乙方需向甲方提供乙方员工真实参保情况，不得有所隐瞒，否则由此引起的费用概由乙方承担。
（2）乙方向甲方提交《职工医疗费用担保承诺函》后，甲方为乙方职工开通绿色通道协助办理入院手续。     

（3）如工伤认定未通过，乙方职工住院期间所产生的所有医疗费用由乙方承担，并在认定书下达之日起30个工作日之内由乙方完成支付。如未及时支付，每逾期一日，乙方按医疗费用总额的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直至乙方付清全部医疗费用。

四、双方联络

具体事宜由甲乙双方指定联络人员负责沟通协调：

甲方： 蔡勇德 15273326681 

通信地址： 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南路116号
乙方： 陈子豪 15096399551 

通信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46区

五、其它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签订书面补充协议，效力与本协议相同。 

    2、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3、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六、合同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自2025年1月10日起至2028年1月 9日止（叁年）。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2025 年1月10日     
